
第二十章 企业合并

历年考情概况

本章以主观题和客观题的形式同时进行考查，客观题的考点是合并类型的判断、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合并

成本的确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合并成本确定等。主观题的考点是与合并财务报表相结合的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

第一节 企业合并概述

一、企业合并的界定

（一）企业合并的概念

企业合并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

（二）企业合并的界定

1.企业合并的结果通常是一个企业取得了对一个或多个业务的控制权。

①如果只取得另一个或多个企业的控制权而未真正获取业务，则不可界定为合并，而应按其购买日公允价值

所占比例分拆其入账，不按照合并准则处理。

②业务是指企业内部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产负债的组合，该组合具有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

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但一般不构成一个企业、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如分公司、独立

的车间及非法人的分部。

2.交易或事项的发生必须引起报告主体的变化才可界定为企业合并。

二、企业合并的方式

企业合并从合并方式划分，包括控股合并、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

（一）控股合并

（二）吸收合并

（三）新设合并

三、企业合并类型的划分

我国的企业合并准则中将企业合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与非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企业合并的类型划分不同，所遵循的会计处理原则也不同。

（一）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

时性的。

1.能够对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实施最终控制的一方通常指企业集团的母公司。

2.能够对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实施最终控制的相同多方，是指根据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拥有最终决

定参与合并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从中获取利益的投资者群体。

3.实施控制的时间性要求，是指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较长时间内为最终控制方所控制。具体是指在企业

合并之前（即合并日之前），参与合并各方在最终控制方的控制时间一般在 1 年以上（含 1 年），企业合并后

所形成的报告主体在最终控制方的控制时间也应达到 1 年以上（含 1 年）。

4.企业之间的合并是否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综合构成企业合并交易的各方面情况，按照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进行判断。

（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合并交易，即

除判断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以外其他的企业合并。


